
 

平安银行信用卡否认声明函 

注意事项：  

1、 因该函件具备您向我行做出正式书面反映的作用，同时也是将来经银行调查确认与您本人无关以后，发起的处理涉案款项和不良信

用记录的必要凭证，所以请您本人务必按要求如实、正确、详细地填写此函件。  

2、 为方便银行尽快完成调查并回复您处理结果，请您尽快填写好该函并回复我们，回函地址详见通知短信，若未收到短信，详询95511-2

（一般情况下，专员将在收到此函后3个工作日内与您联系）  

3、 请您在收到材料后14天内提供回函，若您未在14天内提供，很遗憾银行将暂停为您调查处理，待收到您的材料后我们将再恢复调查。 

4、 回函时请提供身份证复印件和公安机关报案回执复印件等，以及提供其它相关证明（如有）。 

 

一、个人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手 机：                 （请提供您的移动电话）  

二、报案公安机关信息：（相关信息可向警方询问，如公安机关未受理报案，需在附页填写报案经过及不受理报案的原因）  

警察局名称及地址：                                                            

警官姓名：__        _ 警号：              联系电话：             报案（受案）回执编号：                

三、本人声明：  

本人在此郑重声明如下：  

卡号为                       (不知卡号无需填写)的平安信用卡本人（在以下四种情况对应框□里打√）  

1、□未申请过 2、□申请过但未曾收到 3、□卡片丢失，存在盗刷交易 4、□卡未丢失，存在盗刷交易  

本人也未授权他人使用本人资料申请或使用平安银行信用卡，且未因上述卡片之争议交易而获取任何利益。  

（仅限情况1或情况2填写）未申请或未收到平安银行信用卡的详细情况说明：（包括发现时间、如何发现、个人资

料是否遗失或向他人透露、什么人可能获得或利用本人资料申请等详细情况说明，若内容过多可在附页填写） 

                                                                                                 

                                                                                                 

                                                                                                 

（仅限情况3或情况4填写）收到卡片后发生盗刷交易的详细情况（若交易超3笔可参见以下格式在附页填写）  

交易日期          交易金额           商户名称  

1、                                                                                              

2、                                                                                              

3、                                                                                              

盗刷交易发生时该信用卡所在地点：  

1、□随身携带 2、□家中 3、□其他地点         4、□未收到过卡 5、□卡借他人           （姓名和关系）  

6、□卡片丢失，失卡经过说明（包括失卡时间、地点及详细过程，若内容过多可在附页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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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信用卡否认声明函--附页 

说明：本附页必须填写，若无补充事项，请填写“无” （此页用于补充争议交易或其他需要补充的情况说明：包括不限于发现时间、如何

发现、个人资料是否有遗失或向他人透露、什么人可能获得或利用本人资料申请、卡片丢失经过、公安机关未受理报案原因 等详细情

况说明）  

                                                                                                 

                                                                                                 

                                                                                                 

                                                                                                 

                                                                                                 

                                                                                                 

                                                                                                 

                                                                                                 

                                                                                                 

                                                                                                 

                                                                                                 

 

声明人签名（为保证签名的一致性，请您至少签3个签名且3个签名均为您本人的真实姓名）  

                                                                        声明日期：     年      月      日  

 

授权及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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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人提供的所有资料及本人签名均完整、真实、有效，否则本人将对声明中的信用卡欠款及费用（包括相关调查

所产生的费用）负责。  

2、本人同意并授权平安银行在提出异议或咨询期间，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等合法设立的征信机构及其他合法

机构了解和查询其个人金融信息，用于信用卡贷后管理及异议核查等，并保留相关资料； 

3、本人委托平安银行将此份声明及相关资料在用于办理争议款项处理等业务时交于商户所属的收单银行、相关卡组

织机构或公检法机构，代本人反映争议事宜；在本人已购买了平安产险盗刷险产品的情况下，本人同意平安银行代本

人向平安产险申请理赔。 

4、本人已完全知悉并了解平安银行信用卡网站公布的《72 小时失卡保障》有关提示并自愿遵守相关规定。本人了解

及时挂失信用卡为本人应履行的义务，因本人怠于行使此义务而致使损失扩大的，本人愿意就此部分损失承担全部责

任。本人明白若未能及时提供本申请所需的全部资料，平安银行有权拒绝受理本人的失卡补偿申请。  

5、本人通过公安机关追回或其他渠道获得资金赔偿后，有义务及时通知并返还平安银行；如存在刻意隐瞒行为，平

安银行有权取消本人申请或获赔资格，并追究本人相关法律责任。 

6、此声明及授权之复印件（包括传真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效力，本人同意无论本次申请是否获得批核，申请所提供

的资料由平安银行保留。 


